
年份 第三财政规模 （1）=（2）+（3） 企业亏损补贴 （2） 利润总额 （3）

1998 -119.79 -333.49 213.70

1999 855.77 -290.03 1145.80

2000 2555.02 -278.78 2833.80

2001 2511.16 -300.04 2811.20

2002 3526.70 -259.60 3786.30

2003 4543.02 -226.38 4769.40

2004 7150.87 -217.93 7368.80

2005 9386.64 -193.26 9579.90

2006 12013.28 -180.22 12193.50

2007 17441.80 - 17441.80

2008 13335.20 - 13335.20

2009 15606.80 - 15606.80

2010 21428.20 - 21428.20

表 1 第三财政规模表②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分别见《中国财政年鉴》（2002），第 441 页；《中国财政年鉴》（2011），第 483、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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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第 三 财 政”，指 的 是 政 府

通过支配国有经济①盈 利 而 形 成 的

财力分配活动。 它直接根植于国有

经济，但根本上则是政府行为，对我

国社会经济有着巨大深远的作用与

影响。 本文仅探讨第三财政即国有

经济利润分配问题， 而不涉及国有

经济更深更广的问题。

一、第三财政的形成：

意外之喜

十余年来， 国有企业盈亏状况

于不知不觉中发生 了 根 本 变 化，从

而产生了“第三财政”现象。

从表 1 可以看出国企盈利状况

的巨大变化。

1．第（3）栏是全国国企的“利润

总额”，它是盈利国企的盈利总额减

去亏损国企的亏损总额的差， 它给

出了从企业角度考察的全国国企的

净盈利状况。 表中的数据显示，全国

企业利润总额有了很大增长， 尤其

是 2003 年 以 来 几 乎 是 跳 跃 式 大 规

模增长。

2．第（2）栏与第（3）栏相加，得出

的是从政府角度考察的全国国企净

盈利状况。 这是政府支配的一般预

算财力和政府基金财力之外， 能够

由政府支配和使用 的 又 一 财 力，即

第三财政的财力。

3．从 2007 年开始政府一般预算

不再向国企提供亏损补贴， 从此国

企 “利润总额” 就是第三财政数额

了，国企实力进一步增强。

4．从 1999 年开始，第三财政在

波 动 中 迅 速 膨 胀 ，2010 年 达 到

21428.20 亿元，与 1999 年的 855.77
亿元相比，11 年间增长了 24.04 倍，

年均增幅高达 34.01%， 大大高于同

期政府一般预算收入 19.75%的年均

增幅。 ③

5．表 1 仅是“国有企业”数据，如

果扩大到“国有经 济”，则 第 三 财 政

论 第 三 财 政

张 馨

* 本文是张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编号：10zd&036）的研究成果之一。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有经济大规模盈利，导致了第三财政范畴的出现。 这是不同于“第一财政”和

“第二财政”、古今中外尚未有过的、横跨市场内外的财政范畴。第三财政有着若干积极作用，也有

着诸如根本否定公共财政等弊端。这些弊端的产生，是由于作为代理者的各级政府而不是作为所

有者的“全民”掌控与支配了国有经济利润。为了防止和抑制第三财政的弊端，必须将国有经济利

润分别纳入政府一般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置于“全民”的决定与掌控之下。

关键词:公共财政 第三财政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 ·



规模将更大。

作为“国有”经 济，其 利 润 归 各

级政府支配和决定， 从而国有经济

利润分配具有“政府分配”性质。 这

就是“第三财政”，它 有 着 如 下 基 本

特点：

首先，它是全新的财政范畴。 它

是不同于 “第一财政”、“第二财政”

的新财政范畴。 第一财政是行为相

对合法与正常的政府财力活动。 “第

二财政” 是合法但又行为严重扭曲

的政府财力活动， 是滥用政府权力

的财力攫取与运作。 它集中表现为

土地出让金 （不是政府的全部土地

收入）和政府性债务（其中包括政府

性融资平台）等现象。 这些活动成长

于现行体制和制度的缝隙， 它们并

不违法违规， 属于 “遇到黄灯抢着

过”的行为。 第三财政是合法的以企

业利润形式存在的政府财力活动。

其次，它是独有的财政范畴。 建

国以来直至 90 年代中期，都不存在

第三财政范畴。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

依据政治权力、 生产资料所有权和

经营权， 将企业利润全部收缴到国

库，直接纳入一般预算，由政府统收

统支。 改革开放到 90 年代中期，国

有经济全面亏损， 成为各级政府沉

重的财政负担。 然而，90 年代末以

来，国有经济有了巨额盈利，政府凭

借资本权利集中了小部分利润到政

府预算。 所以，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

有的现象，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财政

范畴。

最 后， 它 是 混 合 的 财 政 范 畴。

（1）作为资本的利润，其分配依据是

“资本权利”， 这是内在于市场的活

动。 （2）作为政府的分配，不管如何

“政企分开”，政治权力起决定作用，

从而它又是外在于市场的活动。 于

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了一个

既含市场性又含非市场性的独特财

政范畴。 这是必须单独提出第三财

政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是分析与理

解 第 三 财 政 问 题 的 矛 盾 和 症 结 所

在。

二、第三财政的作用：

无心植柳

（一）财政作用。

第三财政的出现， 意味着国有

经济从吞噬政府财力的“无底洞”转

变为聚宝盆和摇钱树：（1）财政从弥

补国企亏损重负中解脱出来。 1989
年 是 财 政 企 业 亏 损 补 贴 最 大 的 年

份，净补贴高达 535.28 亿元（“企业

亏损补贴”598.88 亿元减去“企业收

入”63.60 亿元的差），相当于当年一

般 预 算 收 入 2664.90 亿 元 的

22.47%。 2011 年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为

103740.01 亿 元， 按 此 比 例 将 高 达

2.3 万余亿元。 国企整体扭亏为盈，

意味着为政府腾出了巨额财力。 （2）

2010 年国企利润总额高达 2.1 万余

亿元的财力， 这是各级政府在一般

预算和基金预算之外， 还拥有的一

笔巨额财力。

（二）经济作用。

国有经济大规模盈利对经济增

长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 （1） “2002 年 至

2011 年， 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年

均增长 17.6%， 实现利润年均增长

22%， 上缴税金年均增长 17.9%，为

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④（2）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行

了战略性调整，改变了国有企业“小

散乱”状况，在国民经济命脉、国 家

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领域

占有主导地位。 在军工、电信、民航、

石 油 及 天 然 气 开 采 和 电 力 供 应 领

域， 国有经济占 90%以上。 这种变

化，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腾出了空间，

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更快增长。 （3）

国有经济 2 万多亿元利润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只要对比 2008 年极为严

峻经济形势下政府投资只增加 4 万

亿元，就非常清楚了。

（三）社会作用。

随 着 国 有 经 济 财 务 状 况 的 好

转，有关国企承担“社会责任”的 报

道不断见诸媒体， 尤其是几次大天

灾的救援。 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

至少有：（1）企业办社会仍然不同程

度存在， 出于社会稳定等原因不敢

剥离附属企业。 （2）为了社会稳定，

宁 可 牺 牲 效 益 也 不 敢 全 力 裁 减 冗

员，承 担“扩 大 就 业 ”的 社 会 责 任 。

（3）为了稳定物价，有意压低企业产

品的价格。 （4）为政府背景的重大文

化体育等活动提供赞助， 尽管企业

提供赞助可能属于商业行为， 但贯

彻政府意图和指示的赞助， 则是可

以归入“社会责任”的。 （5）贯彻政府

行政指令包括行政性“宏观调控”意

图的企业活动不属 于 市 场 行 为，而

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 （6）在某

些民众纠纷事件中， 政府使用国有

企业财力“摆平”了纠纷。 （7）国有经

济集中到国民经济命脉、 国家安全

和国计民生等领域， 这既有经济稳

定作用，更有社会稳定作用，也是一

种“社会责任”的承担，等等。

（四）制度创新作用。

30 余年来国有经济不断进行制

度的改革与创新， 利润分配制度则

是其核心与根本。 1994 年改革形成

了国有企业利润全 留 的 制 度 安 排，

对 国 有 企 业 脱 贫 解 困 起 了 巨 大 作

用。 近年来随着国有经济利润迅速

增长，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逐步

建立，就更是我国的独创。

三、第三财政的问题：

饮鸩止渴？

然而， 第三财政又有着若干重

大缺陷与问题。

（一）所有者地位的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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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企业利润不属于企

业的经营者和员工，而属于所有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以下简称《国资法》）第三条指出：

“国有资产属于国 家 所 有 即 全 民 所

有。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

所有权。 ”在这里，所有者是“国家”

或者“全民”，国务 院 只 是 代 行 所 有

权，而不是所有者。 但在现实中，国

有经济利润的决定权与支配权却实

际上操于各级政府 与 企 业 之 手，这

就架空了所有者地位与剥夺了所有

者权益。 下面从国有经济利润分配

的两大部分分别考察。

首先， 国企利润大部分留归企

业，它不归“全民”决定与支配。 1994

年开始，国企利润全部留给企业，近

年来才开始将部分利润缴入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但上缴比例却很小。 如

从 2011 年起，央企的国有资本收益

收取比例分为四类执行： 第一类为

企业税后利润的 15%； 第二类为企

业税后利润的 10%； 第三类为企业

税后利润的 5%；第四类免交国有资

本收益。 ⑤地方政府所属企业的上缴

比例各有不同，但超过 30%的极少。

对 于 企 业 留 利 的 使 用 ，《国 资

法》 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

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

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第

十二条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

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

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 ”按

这些规定， 各级政府掌握了企业留

利分配主要的决定权； 而直接掌握

留利的企业管理者， 也拥有或实际

拥有一定的留利支配权。 在这里以

及有关法律法规中， 各级政府只是

“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享有

其权益，而作为所有者的“全民”的

职责和权益是什么，则没有提及，好

像毫不相关的局外人。

其次， 国企利润少部分上缴预

算，它 也 不 归 “全 民 ”决 定 和 支 配 。

《国资法》第六十条规定：“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 纳入本

级人民政府预算， 报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批准。 ”各级人代会是各级“全

民”的代表，因而纳入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的这部分国企利润， 从形式上

看是由所有者决定的。 但是，由于各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至今为止更多

属于“报备”的状态，预算的编制 与

决定实际上由政府 主 导 和 决 定，从

而其实际所有者仍然是政府和国有

企业。

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

求， 所有者缺位显然是第三财政的

重大缺陷，随着国有经济的扩张，这

个问题将更严重。

（二）天然的超国民待遇。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制度、政

策、 法律等层面规定了对所有经济

成分一视同仁的“国 民 待 遇”，但 实

际上并没完全执行与落实， 国企和

私企的差别待遇仍然存在。

国有经济活动被界定在 “关系

国民经济命脉和国 家 安 全”、“重 要

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 等特殊

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具有垄断性，与

处于竞争性领域的非国有经济是不

同的。 垄断与竞争本身就谈不上“待

遇”同等，加上这些领域往往只准国

有经济进入， 非国有经济基本上被

排斥在外。 经济垄断加行政垄断，国

有经济不想享受 “超 国 民 待 遇”都

难。

国有经济一直被定义为 “基本

经济制度”，言外之意非国有经济不

是“基本经济制度”而位列另册。 这

种区分的影响是深层次的， 是政府

与社会公然歧视非国有经济的理论

与法律依据。 典型的如私营企业贷

款难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

对 于 国 企 的 市 场 竞 争 活 动，理

论上各级政府不应以行政力量支持

和干预之。 其实不然。 第三财政作为

自己的大金库， 利益驱使各级政府

情不自禁地以行政手段干预与支持

国企。

这些年来， 尽管国企利润急剧

膨胀，但“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远不

如民营企业和外资 企 业”，同 时“仍

有可能在若干年后重陷困境”。 ⑥为

了不使第三财政这 一 钱 包 瘪 下 去，

各级政府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加大

对国企的“支持”，其 结 果 是 国 有 经

济越壮大， 超国民待遇问题将越严

重， 政府直接插手与干预市场将越

强。

（三）政府性的资本分配。

国 企 利 润 分 配 尽 管 是 资 本 行

为，却有着明显的“政府”性质：（1）

国企承担“社会责任”动用利润，依

据的是政府指令或意愿而不是市场

盈利准则， 这是企业替政府承担公

共服务职责， 是政府特色而不是企

业特色的分配。 （2）国企分配是由政

府官员或具有官员身份的企业首脑

决定的， 掺杂了大量的政府官员行

事的风格与套路。 国企尤其央企更

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 具有不

受国家和社会控制与监督的分配权

限。 企业盈利了归自己支配使用，亏

损了向国家伸手。 这是政府风格的

分配，而不是资本作派的分配。 （3）

国企分配足够“大 气”，如 企 业 主 管

高 得 离 谱 的 薪 酬 和 员 工 畸 高 的 收

入、 企业奢华的福利待遇、 活动设

施、 办公大楼与奢侈浪费的各种开

支，等等。 这些开支尽管可能列入成

本，但实质仍是对利润的挤占。 这种

“气派”的分配，只有在现今政府 及

政府性机构才能看到， 在中外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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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到的， 有着鲜明的 “政府气

派”。

政府性质的分配与企业性质的

分配在市场经济下 显 然 是 两 回 事，

第三财政越膨胀， 市场领域就越充

斥政府行为方式， 越弥漫政府行事

格调与风格而越扭曲。

（四）分配格局失衡加剧。

掺杂了政府因素的国企利润分

配， 大大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的失衡程度：（1）国企高管与员工的

高报酬和高福利， 并不完全是市场

努力而是掺杂了政府因素在内的结

果。 国企的利润和业绩，掺杂了自然

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在内，以

此为依据确定报酬和待遇， 显然会

导致社会心理的严重不平衡。 （2）居

民 收 入 和 政 府 占 GDP 比 重 的 持 续

此消彼长，一直为社会所焦虑。 但如

果将国有经济利润 归 入 政 府 收 入，

则国民收入分配天平将进一步向政

府倾斜。

分配不公对市场经济有着严重

的危害， 政府因素介入市场分配所

导致的不公， 比市场分配不公更难

以为社会所接受， 对社会稳定的影

响是深层次的。

（五）根本否定公共财政。

第三财政与其他政府财政的根

本区别，在于它是“资本”性质而 非

“公共”性质的财政。 作为“公共”财

政，不仅支出是公共性质的，收入也

应当是公共性质的， 并且税收的公

共化本身就是公共财政赖以产生和

形成的源头。 所以，公共财政的基本

收入形式应当是税收， 并辅之以政

府收费等形式。 国企利润是“资本”

性质的收入， 如果它只提供少部分

的政府收入， 还不影响整个财政的

公共性质；如果占了主要比重，则财

政的总体性质就不是“公共”性质的

了， 这就从源头上否定了整个财政

的公共性质。 因此，第三财政的过度

膨胀， 可能挤占公共财政的发展空

间，而最终全面否定公共财政。

四、第三财政的应对：

正本清源

上述分析表明， 第三财政的存

在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处于极端“收

入饥渴”的各级政府，无意间发现国

有经济的财政价值， 势必运用一切

可能的手段去膨胀第三财政。 这种

欲望以及由此推动的扩张势头如果

不能有效阻止， 其结果将是灾难性

的。 它将使得国有经济的活动，从正

常行为蜕变成为政府以垄断方式在

市场内部的拼命敛财， 从有利于国

计民生转向危害社会公众利益和市

场正常运转。

这些弊端的产生， 是国有经济

利润与各级政府切身利益的直接相

关， 但根本原因则是各级政府而不

是“全民”掌控与支配了国有经济利

润。 于是，各级政府拿着别人的钱办

自己的事，又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越多越好，而不管其来源的正常

与规模的适度与否。 因此，要防止和

抑制第三财政的弊端，就必须斩断国

有经济与政府间的利益链条，其关键

措施是将国有经济利润纳入预算，置

于“全民”的决定与掌控之下。

（一）国有经济利润全部纳入政

府预算。

《国资法》第三条指出，“国有资

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在这

里，“国家所有” 是等同于 “全民所

有”的，然而，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吗？

“国家”是政权组织，是全体人民 授

权建立的公共机构， 必须服从于和

服务于全体人民， 授权者和被授权

者、服务者与被服务者，怎么等同？

由于“全民”不可能直接履行所

有者职责，在现实中是通过“国家”

来代行职责的。 因此，“国家”只是代

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现行国有经济

管理模式是通过一长串代理链来落

实 所 有 权 的 ， 即 全 民→国 家→政

府→国资机构→企业董事会→企业

经理层。

这其中除“全民”外，都 只 是 代

理者，包括“企业董事会”亦如此。 可

见，利润分配决定权如果停留在“国

家”或“政府”层面，则仍然没有达到

“全民”层面，所有者的身份和权 益

仍被代理者架空、剥夺与否定。 这仍

然是一种特殊的“内部人控制”。 利

润是资本的产物， 资本的生命也体

现在利润上。 国有经济利润由政府

而不是由“全民”掌握和支配，不 仅

使得企业行为“政 府 化”，也 使 得 政

府行为“企业化”，从 而 产 生 种 种 弊

端。 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将国有

经济全部利润都纳 入 政 府 预 算，而

不是只纳入一小部分。

因此，“国有经济利润归全民所

有”，应当是国有经济利润分配制度

乃至整个国有经济制度改革的根本

目标与核心口号。 通过社会公众对

政府预算的决定和监督， 才能避免

少数人随心所欲支配使用国有经济

利润，才能真正体现“全民”的所 有

者身份和确保其权益， 起到釜底抽

薪的作用，杜绝罹患严重“收入饥渴

症” 的政府在利润诱惑下的危害性

行为。

（二）国企“政府性”收益应纳入

政府一般预算。

国 企 利 润 包 含 两 种 性 质 的 内

容：一是“政府性”收益，一是“市场

性”收益。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

收益， 应当纳入不同性质的政府预

算。

政府性收益必须全部收归公共

性质的政府一般预算， 不应当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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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方 法 来 解 释 制 度 的 构 成 和 运 行，

并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体系运行

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中科斯理论中

所 蕴 含 的 制 度 选 择 与 演 化 思 想，经

诺斯、戴维斯等人拓展，衍生出制度

变迁理论。 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

一 种 制 度 对 另 一 种 制 度 的 替 代 过

程， 其基本动力是行为主体追求利

益最大化， 其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

体期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取潜在收

益。 同时，制度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

依赖性， 新体制会沿初始选择的方

向惯性滑行， 这时往往需要外生力

量或依赖政权变化来扭转局面。 制

度不均衡所形成的经济压力和社会

压力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因， 但只

有按进入效用函数的政治、经济、社

会 以 及 个 人 等 多 种 变 量 来 衡 量，推

行新制度的预期边际收益大于或等

于预期边际成本时， 强制性制度变

迁才会付诸行动。 建国以来，由于政

府目标、财政资 源 分 配、技 术 进 步、

制 度 选 择 集 合 等 方 面 因 素 的 变 化，

内在地决定了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从

改革开放前的中央集权型 “统收统

支” 体制到改革开放后的行政性分

权型“财政包干”体 制，再 到 目 前 与

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性分权型 “分

税制”体制的变迁。

1950 年， 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

发展的赶超战略， 为避免地方政府

财权过大造成资金分散， 影响国民

经济迅速恢复和长足发展， 需要实

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 而且

需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从 “一

五”时期开始，我国实行“统收统支”

体制。 由于高度集中，这种资源计划

企业：（1）这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

授予国企垄断地位的收益， 本身是

公共性质而不是资本性 质 的 收 益，

当然应收归公共财政。 （2）垄断利润

是通过垄断高价挤占竞争性企业和

民众的收益形成的， 本身具有对社

会“课税”性质，也必须收归公共财

政。 （3）国企设立的基本依据是“公

共利益”，国企的垄断高价危害了竞

争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国企

作为庞大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其

负 面 影 响 集 中 在 垄 断 利 润 的 攫 取

上，将垄断利润收归公共财政，将抑

制政府和国企凭借不正当手段获取

收益的冲动。

（三）国企“市场性”收益应纳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政府 性 收 益 收 缴 公 共 财 政 后，

余下的是市场性收益， 必须全部而

不是部分纳入国有资本 经 营 预 算：

（1）作为国有“资本”，其利润必须由

所有者决定和支配， 全部利润上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将其置于人代

会决定与监督下， 才可能落实所有

者地位与权益。 （2）企业利润可以用

于所有者的“消费”，作 为 国 企 所 有

者的“全民”，其消费就是公共消费，

这是为什么国企可以承担 “社会责

任”的根本原因。 但这已是公共财政

的行为， 这部分财力应当从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转入政府一般预算统筹

使用。 （3）企业利润还可以用于资本

的再投资， 其中包括留归本企业的

投资和用于其他项目的投资， 这些

都需要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总之， 国企利润分配涉及的关

系远较私企利润分配要复杂， 这样

安排之后， 将形成清晰的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国企利润分 配 制 度，对

政府和国企行政干预市场行为起着

釜底抽薪的作用， 可以大大净化我

国的市场秩序和规范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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